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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问询函

相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向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络互动”、“上市公司”）出具《关于对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62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联络互动的委托，

就《问询函》相关法律问题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就《问询函》有关内容，对所涉事实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和验证。在前述

审查和验证的过程中，本所律师得到联络互动的如下承诺和保证：公司已经提供

了本所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必需的，完整、真实、准确、合法及有效的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基于以上核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本所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一“关于保留意见消除及资产置换”  

（2）《说明》显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志涛及其关联方已签署《担保损失

补偿协议》，约定何志涛等人为保留意见涉及的对外担保承担补偿责任。请详细

说明对外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形成原因、合同签署时间、主合同

相关当事人、合同金额和担保金额、合同履行期限、担保期限、已履行的担保责

任和尚需承担的担保责任等，并说明资产置换时的估值。请说明在何志涛等人为

上述担保承担补偿责任的情况下，交易对方是否有权要求你公司承担责任，如是，

请说明相关担保责任是否解除，对外担保涉及的保留意见事项是否消除。请律师

就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发表明确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就对外担保涉及的保留意

见事项是否消除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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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相关补偿安排并未解除上市公司的担保责任，上市公司仍需对债权

人承担担保责任。具体如下： 

一、相关担保损失补偿安排的主要内容 

经审阅联络互动与何志涛、何春茂（何志涛父亲）签订的《担保损失补偿协

议》： 

鉴于联络互动为参股子公司北京百维博锐贸易有限公司（“百维博锐”）提

供担保并为此于 2019 年度相应计提担保损失 2.38 亿元，为此，何春茂承诺，以

资产置换后剩余的大悟捷顺管理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悟捷顺”）

合伙份额（如有）为限，（何春茂）对联络互动未来因前述担保发生的损失及孳

息（指上述已经计提的 2.38 亿元损失外额外发生的损失及其孳息）承担补偿责

任，联络互动有权要求何春茂将该等合伙份额转让给联络互动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以履行补偿责任。何志涛也承诺，对何春茂的前述承诺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此外，何志涛进一步承诺，其（何志涛）对联络互动未来因前述担保发生的损失

及孳息（该等损失及其孳息范围同上，即指上述已经计提的 2.38 亿元损失外额

外发生的损失及其孳息）承担补偿责任，联络互动并有权要求何志涛以所持大悟

捷顺合伙份额抵偿前述补偿款。 

与前述损失补偿安排相对应，何春茂、何志涛履行前述连带补偿责任后，则

联络互动为百维博锐偿还所担保债务之后拥有的对百维博锐后续追偿权利自动

由何春茂、何志涛（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联络互动应配合何春茂、何志涛

完成前述债权转让的通知程序。 

基于以上， 

1、相关担保损失补偿安排为上市公司（作为甲方）与何志涛、何春茂（共

同作为乙方）双方的协议约定、系针对相关担保损失发生后的补偿安排，相关协

议并未有百维博锐相关债权人参与。 

2、基于相关损失补偿安排，其补偿逻辑为，如未来上市公司对百维博锐的

债权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发生了相应经济损失，相应损失（指上述已经计提的

2.38 亿元损失外额外发生的损失及其孳息）将由何志涛等予以补偿，以消除相关

担保事项触发后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持续经济损失。同时，为保障其履约能力，联

络互动有权要求何志涛等以所持大悟捷顺合伙份额抵偿前述补偿款。相应的，何

志涛等履行前述连带补偿责任后，受让联络互动对百维博锐的后续追偿权（即受

让联络互动对百维博锐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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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安排并未解除上市公司的担保责任，上市公司仍需对债权人承担

担保责任 

经审阅联络互动与相关债权人（含相关信用反担保项下的担保人，下同）的

担保协议，非经对方同意、联络互动不得单方变更或解除协议；部分担保协议项

下并已进一步明确，联络互动的担保责任不因其与其他单位的任何协议、文件、

合同而免除。 

据此，非经相关债权人书面同意，上市公司作为担保人不能擅自转让担保责

任或免除担保责任。鉴于相关担保损失补偿协议并未有债权人参与，相关安排不

能导致上市公司担保责任解除。 

三、上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就相关损失要求何志涛等人补偿 

如前所述，根据《担保损失补偿协议》，如未来上市公司对百维博锐的债权

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发生了相应经济损失，相应损失（指上述已经计提的 2.38

亿元损失外额外发生的损失及其孳息）将由何志涛等予以补偿，以消除相关担保

事项触发后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持续经济损失。 

四、律师核查意见 

基于以上，本所律师认为，相关担保损失补偿安排为上市公司与何志涛等人

之间的协议安排，相关安排并未解除上市公司的担保责任，上市公司仍需对债权

人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担保损失补偿协议》，如未来上市公司对百维博锐的债

权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发生了相应经济损失，相应损失（指上述已经计提的 2.38

亿元损失外额外发生的损失及其孳息）将由何志涛等予以补偿，以消除相关担保

事项触发后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持续经济损失。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两份，副本若干，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 

签字律师：张宗珍 

签字律师：赵吉奎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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